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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6民初7197号
杭州余杭区乔司街道宽烨餐饮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甘麦饮品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余杭区乔司街道宽
烨餐饮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
心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437号

李明：本院受理原告徐立元与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初
54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099号

新昌县新青年贸易有限公司、丁敏军：本院受理
（2021）浙0106民初1099号原告浙江省青少年英才奖励
基金会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送达（2021）浙0106民初10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215号

蒋掌南、杭州安力出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2021）浙0106民初3215号原告金文波诉被告蒋掌南、杭
州安力出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
浙0106民初32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876号

陆小宝、邱林均:本院对原告浙江正度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诉你被告陆小宝、邱林均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
浙0108民初1876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460号

王亚萍:本院受理原告孟亮与被告王亚萍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08民初24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465号

赵金涛:本院受理原告周丽诉被告赵金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08民初2465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571号

陈丰：本院对原告贾丽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257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丰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贾丽霞借款本金6400元；
二、被告陈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贾
丽霞欠款18199.13元；三、被告陈丰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贾丽霞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207元，由被告陈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741号

史晓雪:本院对原告杭州勒芒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与被告史晓雪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
0108民初2741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818号

刘新玲: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鹏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与刘新玲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
0108民初2818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951号

杭州蜥蜴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殷觉圆、上海易熵物联
网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蕾与杭州蜥蜴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殷觉圆、上海易熵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2951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980号

杭州绿华童艺艺术培训有限公司、杭州绿华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樊丽与杭州绿华童艺艺术培训有
限公司、杭州绿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1)浙0108民初2980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982号

萧春祥:本院对原告黄剑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
29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萧春祥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黄剑铭借款5000元及该
款自2021年4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3.85%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萧春祥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黄剑铭公告费65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
取25元，由被告萧春祥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148号

重庆玖臣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百世物流
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玖臣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2月24日
上午十点在本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4645号

洪亚平（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上钱村）：本院受
理原告张根华诉被告洪亚平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
讼请求为：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立即付清所欠劳务工资
24600元。二、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书、廉
政监督卡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2月21日9时00分在本院102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依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
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3812号

周壮梅（浙江省东阳市六石街道鹤峰村）：本院受理原
告中启嘉一融资租赁（杭州）有限公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112民初38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下:一、被
告周壮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启
嘉一融资租赁（杭州）有限公司租赁款69025元及违约
金1000元，合计70025元；二、驳回原告中启嘉一融资
租赁（杭州）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898元，
减半收取949元，由原告中启嘉一融资租赁（杭州）有限
公司负担174元，被告周壮梅负担775元。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203号

叶雪凤：原告徐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求
你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元、逾期利息34875元（按
千分之五计算月利率，自2010年12月1日起至2021年
7月15日止）合计人民币84875元及利息损失（自2021
年7月16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借款50000元本金
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12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梅城法庭中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768号

顾星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一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与被告顾星星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3768号民事
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执
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2月27日下午13时
45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685号

王振祥（公民身份号码：3506231973****3032）：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
公司、王振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简易程序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王振祥支
付理赔款7000元；二、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4日09：00分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移动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703号

夏飞（公民身份号码：3601221990****0310）：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
司、夏飞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简易程序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夏飞支付

理赔款3010元；二、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4日09：30分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移动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806号

黄秦华（3601231983****0017）：龚小刚与黄秦华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材料款人
民币46200元，并支付以462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
月2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
付款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2
月23日09:00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384号

闵国桥：本院受理原告广州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
司与被告闵国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838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287号

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陕西
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因无法用其它方式送达诉
讼材料，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提交上诉答辩状
告知书。第三人陈媚提起上诉，请求：撤销（2021）浙
0212民初1028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对
上诉人陈媚十日内腾房的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152号

浙江奥凯风能科技有限公司:原告宁波市明意金属表
面处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奥凯风能科技有限公司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121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浙江奥凯风能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宁波市明意金属表
面处理有限公司支付加工费81197.30元，并支付逾期付
款利息损失（自2021年7月2日起以未付款为基数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
际履行日止），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830元，减半收
取915元，由被告浙江奥凯风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039号

杨小江：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轮动方程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杨小江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103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858号

卢叶强：本院受理原告赵娜与被告卢叶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1085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533号

上海舷恒实业有限公司：原告宁波科星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与被告上海舷恒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12民初1053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287号

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陆
春艳、姚继旭与被告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第三人
陈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12民初102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7461号

宁波汇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单艳平与
被告杨炉炉、宁波汇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
初7461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270号

沈雨生：本院受理原告夏素涛与被告沈雨生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11民初227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沈雨生向原告夏素涛支付欠款49758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4元，减半收取
522元，由被告沈雨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沈雨生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夏素涛支付。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675号

周伟（公民身份号码：5115241995****6334）：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福乐汽车空调维修部与被
告周伟修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467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周伟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福乐汽车空
调维修部维修费7000元。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
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被告周伟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798号

许海康（公民身份号码：3306221964****7714）：
本院受理原告陈静萍为与被告许海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6民初47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许海康应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陈静萍挖
机费用57150元，并支付以57150元为基数自2021年3
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1229元，减半收取614.5元，由被告许海康负
担。公告费650元，原告已垫付，由被告直接向原告支付。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477号

张羽（公民身份号码：5002231999****5624）：本
院受理原告江祺敏与被告张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6民初44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江祺敏撤回起诉。本案受理费475元，减半
收取237.50元，由原告江祺敏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
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121号

吕嘉城（公民身份号码：3421291982****001X）：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国杰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吕嘉城、陈
志柱、王正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将依法移送至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328号

陆永成（公民身份号码：5226311968****5119）：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与被告陆永成、宁波权恒物流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立即向原告支付赔偿金34740元；2、
判令被告三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责任。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2日8时40分
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9550号

湖南九成日用品有限公司、谢拥军、严志成、贺姝婷、
李亚敏: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奇兴无纺布有限公司与被告
湖南九成日用品有限公司、谢拥军、严志成、贺姝婷、李亚
敏、李亚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制
作（2020）浙0282民初955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因你方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268号

广州荒漠猫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原告宁波博电科技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626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上述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639号

王保印：本院受理原告胡成果与王保印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庭审直播规定告知书、民商事
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各一份。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680号
郑玲萍:本院受理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诉

被告郑玲萍、杨康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1）浙0282民初8680号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
2021年12月30日下午14时3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
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
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728号

凡书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与被告凡书华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2民初572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凡书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支付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代偿款
19272.33元，并赔偿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自
2021年2月23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19272.33元
中未履行部分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
凡书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浩南融资
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3000元；三、若被告凡书华
未履行上述第一、二项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则原告浩南
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有权就被告凡书华抵押的浙
D020SH（车辆识别代号：LJ8F7D5H3GB103355、发
动机号：SRT2987）的众泰牌汽车折价或者拍卖、变卖
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329号

苏正金、梁辉勇、张松根：本院受理的原告浩南融资租
赁深圳有限公司与被告苏正金、梁辉勇、张松根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282民初63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
苏正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浩南融资
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代偿款57791.96元，并赔偿原告浩南
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自2021年4月6日起至款项实际
清偿日止、以57791.96元中未履行部分为基数、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
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苏正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支付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
3000元；三、若被告苏正金未履行上述第一、二项判决确
定的付款义务，则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有权就
被告苏正金抵押的浙 JV68P5（车辆识别代号：
LB1WG2E15J8035640、发动机号：11023338）的奔驰
牌汽车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四、被告
梁辉勇、张松根对被告苏正金应承担的上述债务扣除本判
决第三项确定的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受
偿后的不足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172号

李玉党、龚良娟、刘久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浩南融资租
赁深圳有限公司与被告李玉党、龚良娟、刘久明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282民初51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
龚良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浩南融资
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代偿款98589.87元，并赔偿原告浩南
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自2021年2月23日起至款项实际
清偿日止、以98589.87元中未履行部分为基数、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
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龚良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支付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律师代理
费3000元；三、若被告龚良娟未履行上述第一、二项判
决确定的付款义务，则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有权就被告龚良娟抵押的浙B26XD2（车辆识别代号：
LFV3B28R3E3105166、发动机号：027372）的奥迪牌
汽车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四、被告刘
久明、李玉党对被告龚良娟应承担的上述债务扣除本判决
第三项确定的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受偿
后的不足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7685号

沈静文：本院受理的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与被告沈静文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2民初768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沈静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支付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代偿款
21725.69元，并赔偿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自 2021 年 4 月 2 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
21725.69元中未履行部分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
利息损失；二、被告沈静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支付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
3000元；三、若被告沈静文未履行上述第一、二项判决确
定的付款义务，则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有权就
被告沈静文抵押的车牌号为浙K262Q9（车辆识别代号：
LBV8W3101KMN20234、发动机号：A671D564）的车
辆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6破18号

2021年7月2日，本院根据宁波恒正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海宏洲灯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目前债务人宁海宏洲灯饰有限公司已知负债合
计2903572.28元，该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
认为，宁海宏洲灯饰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
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
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二O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裁定
宣告宁海宏洲灯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海宏洲灯饰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宁海县人民法院


